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等法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 訟法庭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第 936 宗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        林哲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辯人 

第一被告人 A. 中國銀行(香港) 葛海蛟董事長        

第二被告人 B.       金管局專員 余偉文總裁         

第三被告人 C.       稅務局局長 譚大鵬先生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吿人 誓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案日期：  2024 年 2 月  29 日 

 

原告人地址: 
香港英皇道 989號新威園大厦 e座 601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l：6147-7033  Fax: 3007-8352 
 
 
 

第一被告人 A. 地址: 

  中國銀行(香港)有限公司  香港花園道一號 

Tel：2826-6888  Fax: 3406-2326 
 

第二被告人 B. 地址: 

香港中環 金融街 8號 國際金融中心 2期 55樓 
Tel：2878-8196  Fax: 2878 8197  

 

第三被告人 C. 地址已更正:   

九龍啟德協調道 5號税務中心 
Tel：2594-5001  Fax: 2511-7414  2127-469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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